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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科学通〔2024〕10号 

关于做好 2024 年违纪处分学生解除处分工
作的通知 

各教学院： 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

《湖北科技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湖科学〔2017〕

23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，本着对违纪受处分学生以教

育为主的原则，帮助其努力改正错误，鼓励和引导其积极上

进，学校决定对受处分后表现良好的学生给予解除处分，现

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

对受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或留校察看四类处分，已经

达到或超过处分期限的在校全日制学生。 

二、解除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（二）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严格遵守校规校纪，受

处分后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； 

（三）需经过班级评议，要求班级（或同专业）2/3 学

生同意； 

（四）受处分后没有成绩不及格科目。 

三、解除程序 

（一）本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填写《湖北科技学

院学生解除违纪处分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向所在院部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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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面申请。 

（二）班级评议。所在班级对提交申请学生的基本情况

进行审查，并组织不少于三分之二的班级学生代表就解除处

分进行民主评议。 

（三）院部认定。所在院部对申请学生受处分期间的表

现进行认定，并提出拟处理意见，报送至学工部审批； 

（四）学校核定。学工部对各单位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，

提出解除意见，最后报请学校领导审批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院部要高度重视，及时告知符合解除条件的违

纪处分学生； 

（二）班级评议、院部认定要求规范、公正，申请人材

料要求严格把关，认真审核； 

（三）解除处分后，学生获得表彰、奖励及其他权益，

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。 

（四）各学院 3 月 25 日（星期一）前将申请材料纸质

版、电子版（包含申请表、成绩单、班级评议结果）报送至

学工部教育管理科，逾期不予受理，申请表和成绩单需学院

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签署意见，并加盖行政公章。 

联系人：张德硕 

联系电话：0715-8265710    

报送邮箱：825731361@qq.com 

 

附件：《湖北科技学院学生解除违纪处分申请表》 

 

    湖北科技学院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

2024 年 3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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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湖北科技学院学生解除违纪处分申请表 

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年级  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班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学生解除违纪处分必须填写申请表（需加盖公章），申请表一式二份，一份学院留存，

一份交到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 

 

学生基本情况 

姓名  性别  学号  

学制  政治面貌  联系方式  

处分类型  处分日期  处分原因  

个人申请 

思想政治、奖励情况、学习状况、日常表现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申请人）：           日期： 

班级意见 

班级评议结果：班级人数         同意学生人数：      同意学生占比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班主任）：           日期： 

学院意见 

签字（分管院领导）：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学院（盖章） 

学工部（处）意见 

   签字（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学工部（处）（盖章） 


